
第六章 长期股权投资与合营安排

专题一 长期股权投资的范围（确认）

三、重大影响的判断

1.联营企业投资，是指投资方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的股权投资。

2.重大影响，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控制或与其他方

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是参与权，不是决策权）

提示：重大影响形成的是联营企业。

理论标准 投资方直接或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被投资单位 20%以上但低于 50%的表决权股份时，一般认为对被

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除非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该种情况下不能参与被投资单位的生产经营决策，

不形成重大影响

【提示】重大影响的判断关键是分析投资方是否有实质性的参与权而不是决定权。

判断情形 （1）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

（2）参与被投资单位财务和经营政策制定过程

（3）与被投资单位之间发生重要交易

（4）向被投资单位派出管理人员

（5）向被投资单位提供关键技术资料

值得注意 值得注意的是，重大影响为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而非“正在行

使的权力”

【例题 6-1】2×12 年 2月，甲公司取得乙公司 15%的股权。按照投资协议约定，甲公司在成为乙公司股东后，

向乙公司董事会派出 1名成员。乙公司章程规定：

（1）公司的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由董事会制定，董事会由 7名成员组成，有关决策在提交董事会讨论后，以

简单多数表决通过；

（2）公司的合并、分立，股东增减资等事项需要经股东会表决通过方可实施。

甲公司自 2×12 年取得乙公司股权后，其认为对乙公司持股比例仅为 15%，且乙公司 7 名董事会成员中，其仅

能派出 1名，在乙公司董事会中有发言权和 1票表决权，能够施加的影响有限，因此将该投资作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核算。

从乙公司董事会实际运行情况来看，甲公司派出的董事会成员除有为数不多的几次提出供董事会讨论和决策

的议案外，其他情况下较少提出供董事会决策的意见和建议，仅在其他方提出有关议案进行表决时代表甲公

司提供表决意见。

分析：甲公司在取得对乙公司股权后，根据投资协议约定，能够向乙公司董事会派出一名成员，参与乙公司

的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其所派出成员虽然只有发言权和 1票表决权，但按照准则规定应当认为甲公司对乙

公司具有重大影响，该投资应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重大影响的判断小结：

1.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中派有代表；

2.参与被投资单位财务和经营政策制定过程；

3.与被投资单位之间发生重要交易；

4.向被投资单位派出管理人员；

5.向被投资单位提供关键技术资料。

6.投资方直接或是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被投资单位 20%以上但低于 50%的表决权股份时，一般认为对被投资单

位具有重大影响，除非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该种情况下不能参与被投资单位的生产经营决策，不形成重大影响。

7.在评估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是否具有重大影响时，应当考虑潜在表决权的影响（如发行的可转债、认股权

证）。

8.值得注意的是，重大影响为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而非“正在行使的权力”



（例如，投资方已派驻董事并积极参与被投资方的经营管理），其判断的核心应当是投资方是否具备参与并

施加重大影响的权力，而投资方是否正在实际行使该权力并不是判断的关键所在。

9.投资方有权力向被投资单位委派董事，一般可认为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除非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其

不能参与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决策。投资方向被投资单位派驻了董事。但存在明确的证据表明其不能实

际参与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决策时，不应认定为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例如，存在被投资单位控

股股东等积极反对投资方对其施加影响的事实，可能表明投资方不能实质参与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决策。


